
性质做了扩展，试图解决有产者阶层的政治身份和参政问题。但是，当一切宪法解释的手段

被穷尽，“人民民主宪政”也许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选择。

（责任编辑：支振锋）

宪法概念的学说史梳理与反思

陈胜强


“宪法”词义的界定是宪法学研究的前置性问题，是宪法学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基础。宪

法概念的学说史梳理，即以“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大陆学者对“宪法”词义的界定为分析对象

的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大量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学者们对“宪法”词义界定的多样性、在

何种程度上体现出统一性，进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发现并描述这种统一性。故“八二宪法”

颁行以来各种界定“宪法”词义的宪法学专著与教材、法学概论（法理学）教材、法律辞书以

及相关学术论文就成为比较分析的对象。

一　纵向分析：“三类型”与“三阶段”

“三类型”是指宪法学专著与教材、法学概论教材和宪法学论文对“宪法”词义的界定呈

现出差异性。首先，宪法学专著、教材中对“宪法”词义的界定较为多样化：既有强调“管理”

色彩的“治国安邦总章程”的提法；也有凸显“权利”色彩的将宪法界定为保障公民权利、规

范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国家根本法的说法；既有从综合意义上将宪法界定为根本法、最高法、

母法的主张；也有力图划定论域，区分词源学意义、法律形式意义和法学意义的宪法，以求提

供共同讨论平台的学说。其次，法学概论教材对“宪法”词义的界定则较为单一，突出“管

理”色彩、强调国家本位，宪法被界定为“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

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根本法”。而宪法学论文对“宪法”词义的界定显得更

为不统一，几乎找不出主流性的宪法概念，且概念的更新速度较快。

三十年来，宪法概念的学说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概念突出“管理”色彩和国家本位，“宪法”一般被界定为治国安邦的

总章程、国家的根本大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宪法概念中“管理”色彩锐减，甚至出现了

主张抛弃“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说法的观点。进入新世纪，“宪法”词义的界定仍然保持

了从突出管理色彩的“总章程”以及突出国家本位的“国家根本大法”向强调权利的“根本

法”、“最高法”转向这种趋势，并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宪法概念学说史的阶段性反映出

“宪法”词义的界定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民主转型的关联性，也印证了宪法是民主事

实法律化之基本形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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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横向分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指宪法概念学说史中“国家”要素始终作为核心因素存在。以宪法概念

中是否出现“统治阶级”、“阶级力量对比”等用语为标准，可以将主流观点分为两类：一类是

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宪法概念，一类是意识形态色彩淡薄的宪法概念。宪法概念学说史正

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不断消减的演进史，从凸显阶级斗争、对敌专政的工具性宪法概念转向

强调权利的立宪主义宪法概念，但伴随这一转向的是始终未曾隐身的“国家”要素。体现该

要素的主张认为宪法应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该主张构成宪法概念学说史的主流。

“基本点”之一是指宪法概念学说史着眼于实质定义，且力图给出一个全面的宪法概

念。宪法的本质属性、宪法规定的内容等反映宪法实质内容的表述构成了宪法概念的内核，

即使是像“最高效力”这个形式上的表述也是由宪法规定的内容所决定：因为宪法规定了这

些内容，故宪法的效力最高。此外，实质宪法的概念力图将更多的内涵填充到“宪法”中去。

国家制度、公民权利以及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等实质性因素都成了一个严谨而全面的宪法概

念的基本标志。

“基本点”之二是指宪法概念学说史与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万能钥匙”密切相关。“法

的本质是什么”是中国法理学的“万能钥匙”，是目前中国法学体系建构的基石。在“法的本

质是什么”这一命题中，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即法的阶级性理论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

法的阶级性理论也渗透到了宪法学领域，“国体就被解释为由哪一个阶级来占有统治地位

的问题，而采用何种政体则是由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决定的。”〔１〕

三　反思：应重视形式宪法的概念

“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宪法概念的学说史呈现出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脉络，宪法概念

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权利因素彰显，实现了从突出“管理”的“总章程”向强调“权利”的

“根本法”的转变，且达成了一定的共识：第一，“宪法”应当从实质意义上进行界定；第二，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前者重视宪法与政治的关联，认为宪法是对民主革命事实的确认，

是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反映，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实质上就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后

者将这种集中反映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国家根本法细化为规定内容的根本性、制定修改程

序的庄严性、效力的最高性三个方面。在这样的共识下，宪法的“最高法”属性决定于宪法

规定内容的根本性。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宪法”、“根本法”、“基本法”三个词语可以互译，

它们都可意指主要反映政治斗争状况并赋予其结果以合法性的“建国大典”。但宪法真的

就是学界达成的这些共识吗？

作为建构宪法科学的基础、反映并影响一国宪政实践的重要因子，宪法概念的研究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在“宪法”词义界定时首先需区分“宪法是什么”和“宪法应当是什

么”，它们反映了宪法概念中“事实”和“规范”之间的对立：“宪法是什么”表明“宪法”一词

表示的是事实，它不是一种资格，也不是一种评估标准，不过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宪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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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什么”表明“宪法”蕴含着某些价值观念，正是它们促进了宪法的进化。包含最低限度

的公认的价值观念的形式宪法显然比过分强调“内容”的实质宪法更能调和“宪法是什么”

和“宪法应当是什么”的关系。此外，从实质意义上界定“宪法”还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它

可能对某一国的宪法适用，但对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制定出来的宪法就不适用，

因为这种界定方式背后的理论预设是：这些对本国宪法适用的定义应当具有更普遍的正确

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凸显根本法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宪法概念学说史有使宪法的最高法

属性弱、使宪法远离公民生活之虞。从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属性、拉近宪法与公民生活距离，

进而有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立场出发，从形式角度界定“宪法”词义就是最优

选择。

综合“八二宪法”颁行以来宪法概念的学说史以及我国宪政实践，我们认为：（１）宪法跟

词源无直接关联，其内涵随着历史进程不断扩充；（２）宪法实质上是一份契约，是人民开列

的统治者行使权力的条件的清单，这种权力清单是人民通过政治革命的方式签订的：通过政

治革命，人民意愿得以体现，随后选出行使权力的统治者制定宪法，反映人民的诉求；（３）宪

法中获得一致认同的属性是“最高法”和“根本法”，“最高法”指出了宪法和其他法律文件

的位阶关系，“根本法”意味着宪法与国家相关，关涉国家政权的组织；（４）宪法的本质是政

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这一点在多党制国家尤为突出，但这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究竟如何

体现在我国宪政实践中仍需进一步观察。

（责任编辑：支振锋）

如何认识中国宪法中的人权条款

徐　爽

一　如何认识宪法文本中的人权条款？

对于社会科学，我常自诫勿将形式当真相，勿将语言当事实；研究的目的，矢在重新发现

国情与民情，打破现实的遮蔽，敞开公共空间。张五常先生谈及他个人的研究心得，自嘲

“我喜欢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使一些无聊之辈认为我早就放弃了学术”，其实“这些人不知

道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观察谈不上是科学”。〔１〕 这番经验同样适用

于法学研究，使我确信考察宪法中的人权，目光不能局限于宪法典，不光是要将人权条款置

于宪法文本中去解释，更要把宪法放还到中国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中去理解。

时下有很多关于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条款的分析，这类研究大多会以某项基本权利在

现行宪法上的依据为逻辑起点，进而清理历部宪法对此一权利的规定，再寻找出支撑该权利

的具体法律法规体系，最后，检视其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从宪法文本出发，追溯历史，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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